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 2022 年 11 月 19 日消息 

 

今（19）日下午 4 時開展重點區域核酸檢測 

重點區域人士須於 11 月 19 至 23 日進行 5 天 4 檢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下稱應變協調中心）公佈，因應今（19）日

新增 1 例輸入性新冠病毒確診個案（60 歲內地女遊客）在澳門的行程軌跡，為排除

當事人到過相關區域或附近活動的人士的感染風險，同時，平衡了對社會的影響，

故此，不對重點區域進行人員區域管控，只針對其到過的區域開展核酸檢測，並於

今（19）日下午 4 時開始。 

 

一、檢測對象 

 11 月 15 至 18 日期間在漁人碼頭，尤其是勵庭海景酒店居住、工作或到過該

區域停留半小時以上者； 

 11 月 18 日到過金沙酒店居住、工作或到過該區域停留半小時以上者； 

 11 月 18 日在高圓街、炮兵街、炮兵馬路、大炮台斜巷、哪咤廟斜巷、連安

巷、史山斜巷、大炮台街、賣草地街、草堆街、關前後街、大關斜巷、大三

巴街、大三巴斜巷居住、工作或到過該區域停留半小時以上的人士； 

 11 月 18 日在河邊新街、木瓜圍、三層樓上街、鵝眉街、三巴仔街、風順堂

上街、岡頂前地、官印局街、擺華巷、風順堂街、卑第巷、咩路馬揸度街、

西坑街、亞婆井街、西望洋巷、媽閣斜坡、媽閣上街、水手里 /媽閣第二

巷、火水巷丶媽閣廟前地居住、工作或到過該區域停留半小時以上的人士； 

 3 歲以下（即 2019 年 11 月 19 日或之後出生）的嬰幼兒可豁免。 

 

二、核檢要求 

 11 月 19 至 23 日期間進行「5 天 4 檢」的核酸檢測（即 11 月 19、20、21、

22、23 日合共 4 次，最後 1 次須在 11 月 23 日進行），每次相隔至少 12 小

時。 

  

 注意事項： 



1. 若 11 月 19、20、21、22 或 23 日已在內地或本澳完成其他類別的核酸檢測採

樣亦計算在內，當天不用重複核檢，而澳門健康碼為黃碼人士須按衛生部門

要求的核檢次數進行核檢； 

 

2. 若 11 月 19、20、21、22 或 23 日在內地完成核酸檢測並已有檢測結果人士，

須透過“粵康碼”轉“澳康碼”，及自行確認已成功把內地核檢結果帶到

“澳康碼”內，可作為當天核檢結果。 

 

三、預約連結 

 免費核檢站，預約系統現已開通，檢測結果不可用作通關，預約連結為

https://eservice.ssm.gov.mo/allpeoplernatestbook。； 

 自費核檢站，可提供紙本檢測證明，核檢結果可上澳門健康碼並用作通關，

預約連結為 https://eservice.ssm.gov.mo/rnatestbook。 

 

 應變協調中心提醒： 

1、未按規定核檢者將轉黃碼 

若沒有按規定做核酸者，其澳門健康碼會於翌日轉為黃碼，必須接受核酸檢測並有

陰性結果後才轉為綠碼。根據相關規定，黃碼人士將被拒絕進入公共場所、不能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和不能離境等。  

 

2、更新地址免轉黃碼 

為免因於澳門健康碼內申報或選用的地址未有及時更新或輸入錯誤而被列入封控或

防範區，導致澳門健康碼轉為紅或黃碼，應變協調中心呼籲居民應儘快檢視澳門健

康碼內“在澳常居地點”資料。如申報地址不正確或不確定選用存於身份證明局的

住址是否已更新，請立即於澳門健康碼內重新填報。 

  

3、因錯誤申報地址解除黃、紅碼 

因 錯 誤 申 報 地 址 而 被 誤 鎖 紅 黃 碼 的 人 士 ， 請 透 過 網 上 諮 詢 求 助 平 台

https://www.ssm.gov.mo/covidq ，點選“求助-因錯誤申報地址而被鎖紅 /黃碼人士

（包括已離澳）＂，填寫資料、作出聲明及提交。 



 附圖：重點區域示意圖 

 

 



 


